
 

 

证券代码：003039 证券简称：顺控发展 公告编号：2021-017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经

事后审核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公告的募集资金存放金额有误，现对相关内容

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募集资金存放

金额（元） 

广东顺控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

部 

801101001214003951 

顺德右滩水厂二期扩建

工程项目、乐从至北滘

DN800给水管道连通工程

项目、北滘出厂（三乐路

至环镇西路）DN1200给水

管道工程项目以及顺控

发展信息化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3,153,200,000.00 

佛山市顺

德区水业

控股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容桂支行 

999012175910979 

用于乐从至北滘 DN800给

水管道连通工程项目、北

滘出厂（三乐路至环镇西

路）DN1200给水管道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75,000,000.00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募集资金存放

金额（元） 

广东顺控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顺德

支行 

38810188000070047 

用于右滩水厂 DN1600给

水管道工程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25,000,000.00  

合       计 3,253,200,000.00 

备注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顺德支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下属机构，三方监管协议的乙方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备注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3,818,248.13 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人民币

3,253,200,000.00 元的差额部分为尚未置换的已支付或待支付的发行费用（包括律师费、审计

费、上市相关手续费及其他发行上市费用等）。 

更正后：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募集资金存放金

额（元） 

广东顺控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

部 

801101001214003951 

顺德右滩水厂二期扩建

工程项目、乐从至北滘

DN800给水管道连通工程

项目、北滘出厂（三乐路

至环镇西路）DN1200给水

管道工程项目以及顺控

发展信息化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25,320,000.00 

佛山市顺

德区水业

控股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容桂支行 

999012175910979 

用于乐从至北滘 DN800给

水管道连通工程项目、北

滘出厂（三乐路至环镇西

路）DN1200给水管道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75,000,000.00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募集资金存放金

额（元） 

广东顺控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顺德

支行 

38810188000070047 

用于右滩水厂 DN1600给

水管道工程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25,000,000.00  

合       计 325,320,000.00 

备注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顺德支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下属机构，三方监管协议的乙方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备注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3,818,248.13 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人民币

325,320,000.00 元的差额部分为尚未置换的已支付或待支付的发行费用（包括律师费、审计费、

上市相关手续费及其他发行上市费用等）。 

除上述内容需要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相关报告将与本公告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对上述更正事

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项事前核对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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